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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电发财字〔2017〕19 号 

 

 

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关于印发 
《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科研项目间接费用 

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 
 

所内各单位：  

为加强我所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，提高科研项目经费使用

效益，经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科

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

 

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3 日 

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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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

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(试行)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所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，提高科研项目

经费使用效益，更好地为科研项目服务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改进

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

1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

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调整

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

通知》（财教〔2011〕434 号）、《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项目

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（科发条财字〔2014〕204号）、

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15〕15

号）及《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京财科

文〔2016〕2861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所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涉及科研项目是指所承担的中央财政和各

省市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中实行公开竞争方式的研发类项

目（简称“研发类项目”）。 

第三条 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是指在组织实施科研项目过程中

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，主要用于为项目（课

题）研究提供的房屋占用，日常水、电、气、暖等消耗，有关管

理费用的补助支出，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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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科技处负责研究部间接费用的统一管理、统筹安排。 

第五条 研究部门必须严格按国家相关预算管理规定足额编

制间接费用预算。科技处负责对研发类项目预算中的间接费用额

度进行审核。 

第六条 研发类项目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

10%用于绩效支出，最高不得超过项目间接费用总额。由研究部

根据科研人员的年度考评结果发放。 

第七条 间接费用的剩余部分用于弥补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

支出等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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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工研究所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3月 23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